
 

 

皖科区秘〔2020〕253号   

 

关于印发《安徽省技术合同认定登记 

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各市、广德市科技局，宿松县科经局，有关单位： 

现将《安徽省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印发给

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安徽省科学技术厅 

2020年 8月 19日一样一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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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省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实施细则（试行） 

 

第一条 为发展全省技术市场，维护技术交易秩序，规范技

术交易行为，保障技术交易当事人合法权益，促进技术转移和成

果转化，根据《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管理办法》（国科发政字〔2000〕

63号）及有关规定，结合我省实际，特制定本实施细则。 

第二条 我省技术合同原则上实行买方登记，但输出到省外

的技术合同由卖方登记。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工作须通过“安徽省技

术合同认定登记系统”（以下简称：认定登记系统）线上办理。 

第三条 市、县（区）科技行政部门可根据工作需要，设立

技术合同登记机构（以下简称：登记机构），具体负责办理技术

合同的认定登记工作。 

第四条 设立的登记机构由所在设区市科技行政部门统一向

省科技厅备案。技术合同登记人员（以下简称：登记人员）须持

有中国技术市场管理促进中心颁发的“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员证

书”。登记机构无登记人员不得办理技术合同的认定登记。 

第五条 技术合同的买方或卖方首次在认定登记系统中注册

时，须上传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扫描件。在认定登记系统中提

交的技术合同信息须与书面技术合同文本保持一致，申请认定登

记的技术合同必须在合同约定的有效期内。买方或卖方对其申请

认定登记的技术合同及相关资料真实性负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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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登记机构负责本区域内用户注册信息审核、管理和

注销；依据《技术合同认定规则》（国科发政字〔2001〕253号）

有关规定，对申请认定登记合同的网上信息与书面信息的一致

性、是否属于技术合同进行审核，对技术合同进行分类认定登记，

核定技术性收入金额。 

第七条 登记机构应当自受理认定登记申请之日起 30日内完

成认定登记事项，对符合认定登记条件的技术合同，向当事人颁

发《安徽省技术合同认定登记证明》，并在该证明和技术合同原

件上需加盖技术合同认定登记专用章和登记人员制式印章，在合

同原件上注明登记号。 

第八条 省科技厅授权有关直属机构负责审核全省技术合同

变更工作，认定登记全省涉外吸纳技术合同，依据申请复核涉税

技术合同。委托有关直属机构负责对全省技术合同登记机构进行

业务指导和培训。 

第九条登记机构和登记人员应当保守技术合同的技术和商

业秘密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泄露技术合同约定的秘密，给

当事人造成损失的，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 

第十条 我省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工作为免收费行政事项，登

记机构和登记人员在技术合同认定登记过程中不得收取任何费

用。 

第十一条 省科技厅对登记机构进行业务评估，对业绩突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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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登记机构和登记人员予以通报激励；对存在管理混乱、统计失

实、违规登记等情形的视情节按有关规定追究责任。 

第十二条 本实施细则由省科技厅负责解释，自印发之日起

实施。 

 

    附件：1.安徽省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机构备案信息表 

          2.安徽省技术合同认定登记证明（模板） 

          3.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员印章（模板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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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省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机构 

备案信息表 

 

报送市局（盖章）： 

局分管负责人： 

局机关责任科（处）室、负责人及联系方式： 

 

 

登记机构全称： 

登记机构负责人及联系方式： 

具体经办人及联系方式： 

技术合同认定登记专用章印模： 

 

 

备注： 

 

 

 

 

 



XXXXXXXXXXXXXXXX与 XXXXXXXXXXXXX签订的 XXXXXXXX合同，经审

查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的规定，予以登记。合同金额 XXXXXX万元整，

其中与技术转让有关技术性收入（研制费或转让费）XXXX万元整。 

安徽省技术合同认定登记证明（模板） 

 
登记号XXXXXXXXXXXXX 

 

 

 

 

 

 

登记员（章）：             登记机构（章）： 

年   月   日 

 

安徽省科技厅制 

 

 



 

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员印章（模板） 

 

 

尺寸：36mm*36mm 

字体：宋体、隶书 

字号：姓名 3 号、其余小 3 号 

 

 

 

 

 


	



